岳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岳南)食药监药行罚[2019]02号
被处罚单位: 湖滨社区卫生服务站
地址：南湖新区湖滨街道湖滨社区新村路158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号：PDY00046643060212D4001
法定代表人：龚双龙  

关于岳阳市湖滨社区卫生服务站未索取、留存药品销售凭证案已调查终结，经我局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合议后，于2019年3月27日向被处罚单位发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被处罚单位我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被处罚单位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申请听证的权利。被处罚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提出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
2019年3月20日，我局执法人员对岳阳市南湖新区湖滨社区卫生服务站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单位经营的药品“羧甲司坦泡腾片”（标示生产厂家：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批号：1803203）未索取、留存药品销售凭证， 经查，该卫生服务站2019年1月25日因为“盐酸左氧氟沙星片”（标示生产厂家：浙江亚太药业有限公司）未索取、留存药品销售凭证，无法查实该药品的来源，被我局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限期整改，但逾期并未改正。

　  1、《现场检查笔录》（1）证明该单位药品“盐酸左氧氟沙星片” 未索取、留存药品销售凭证的事实。

　　2、《现场检查笔录》（2）证明该单位药品“羧甲司坦泡腾片” 未索取、留存药品销售凭证的事实。

　　3、《责令改正通知书》证明当事人因为药品未建立药品流通相关记录或者未按规定索取，《现场检查笔录》、《询问调查笔录》与相关证据相互印证该卫生服务站药品未索取、留存药品销售凭证，并且要求限期整改，但逾期并未改正的事实。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证明该单位为合法的法人主体。

综上所述，本局认为岳阳市湖滨社区卫生服务站经营的药品“羧甲司坦泡腾片” 未索取、留存药品销售凭证，且要求限期整改，但逾期并未改正的行为，违反了《湖南省药品和医疗器械流通监督管理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药品生产、经营和使用单位采购药品应当建立进货检查验收制度，并按照国家规定建立采购、验收记录。销售药品应当建立销售记录。”的规定。依据《湖南省药品和医疗器械流通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九条、第十六条规定之一，未建立药品流通相关记录或者未按规定索取、留存相关资料的，由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给予以下行政处罚：

　处以罚款人民币壹仟贰佰圆（RMB：¥1200元）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履行上述处罚决定，并将罚款缴至银行（执收单位编码：30301，执收单位名称：岳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收款人全称：岳阳市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账号：436600710018160003500，收款人开户银行：交通银行府东支行）。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经催告后仍不履行的，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或者岳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六个月内依法向岳阳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岳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南湖新区分局

             　　　　　　2019年  4月 14日



